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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　函

地址：262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

聯絡人：周治偉

電子信箱：cwchou@mail.fgu.edu.tw

聯絡電話：03-9871000

傳真電話：(03)9874804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9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佛光學字第105000875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(1051201086_1_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金

實施辦法.pdf)

主旨：說明本校「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」之

助學金（比照國立大學收費標準）性質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府105年09月20日府人給字第1050966200號函辦理

二、本校「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」所述之

助學金，「屬於一般助學金性質」（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民國102年12月20日總處給字第10200566901號函），且

為本校校內經費所核支，並依「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

助學金實施辦法」(如附件)適用對象核發，學生在本校就

讀期間如發生第七條所示之情形將停止核發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
副本：本校學務處、會計室 2016-09-30
15:15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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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　函
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9750

承辦人：張容華

電話：02-23979298#620

E-Mail：naomii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02005669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大學一年級享有新生入學優惠補助

，其子女教育補助發給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2年10月7日府人給字第1020878116號函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五、規定略以，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，

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但領取

優秀學生獎學金、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

，不在此限；又未具上開不得申請情形，惟其實際繳納之

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數額者，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

額。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有關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康寧大學、首府大學及遠東科技大

學支領有各該校新生入學之助學措施，其子女教育補助應

如何發給一節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康寧大學及首府大學：案經轉准康寧大學102年11月30

日康大教字第1020007148號函及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

台灣首府大學102年12月3日台首學課字第1020009573號

8



94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函復略以，依該二校說明，其所訂定「康寧大學102學年

度新生入學優惠要點」及「台灣首府大學日間部新生入

學助學金實施辦法」所提供之新生入學之助學措施非屬

學雜費之減免，亦非屬政府提供之獎助，係屬一般助學

金性質。是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就讀上開二校如獲有「新

生入學優惠」及「新生入學助學金」，得依規定請領子

女教育補助，惟如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

助數額，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。

(二)遠東科技大學：案經轉准遠東科技大學102年11月25日

遠大昌學務字第1020006248號函復略以，該校訂定「遠

東科技大學102學年度獎助學金辦法」提供之「國立收費

獎助學金」，依該校說明係優秀學生獎學金。是以，公

教人員子女就讀該校獲有上開獎助學金，得依上開「子

女教育補助表」表定數額(新臺幣35,800元)請領。

四、至貴府為減輕審核作業之困擾，建議私立大學自訂之獎勵

措施得否依其屬獎勵優秀學生或全體新生一致享有（不論

補助方式）之性質，分別按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表定數額

或實際繳納數額給予補助一節，考量目前各大專校院提供

之各項助學補助目的、型態及經費來源不一，尚難從其名

稱據以認定其究屬一般助學金、減免學雜費或優秀學生獎

學金。以本案新生入學優惠措施為例，即因各校訂定之意

旨不同而有差異，爰為免影響當事人權益，仍宜由各大學

釐清說明後再依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規定辦理，較為妥適

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
副本： 2013-12-20
16:36:15



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子女教補費減免請示 
詢問內容: 
有關子女教育補助標準。請問:子女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讀佛光大學

一年級，該期已繳納學雜費共計 30400 元（學費 36720 元、雜費 12000
元、電腦使用費 1000、學生平安保險費 400 及佛光助學金減免 19720），
是否得再申領教育補助費 35800 元，亦或僅得申領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

29000 元 (學費 36720 元+雜費 12000 元) -佛光助學金 19720 元=29000
元，惠請核釋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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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 

 

103.03.04 102 學年度第 8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

103.03.11 102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1 條  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優秀及具有學習潛力認真向學之高中職學生就

讀本校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學士班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  本辦法所訂之助學金，係指以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學雜費標準數額扣除國立大學

學雜費的差額，即就讀本校學士班學生之學雜費享有國立大學收費標準。 

第 3 條   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 103 學年度（含）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。唯領有佛學菁英獎學

金、運動績優獎學金之學生、外籍生及陸生不適用；參加「2+2 學制（Program）」學

生，出國修課期間亦不適用。 

第 4 條    符合獎勵發放資格者，助學金之頒發由當年度的註冊繳費單中直接扣除。 

第 5 條    領取本助學金者年限至多四年，延畢即喪失申請資格不得受領。受獎學生自休

學、退學或轉學之日起，不得繼續領取，且按學雜費淨額（本校報部學雜費數額扣除

領取之助學金金額）依教育部規定退費比例退回學雜費。 

第 6 條    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者，同時符合教育部之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金條

件者，應優先申請教育部補助款項。 

前述具領取條件者，若補助後應繳金額高於國立大學收費標準時，其差額由本校

補足之。 

第 7 條    領取本助學金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於次學期起應停止本助學金之領取。 

一、一學期內遭扣考處置達二科（含）以上。 

二、一學期內違反學生獎懲辦法受小過（含）以上或累計三支申誡（含）以上處分。 

本校學生在停止核發助學金之當學期期間未再發生前述之情形者，應於次學期恢

復本助學金申請資格。 

第 8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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